
彰化縣鹿港鎮形象識別系統(CIS)使用申請書

編號（NO.）：

申請單位
名    稱

立案或登記
證號(機關學
校個人免填)

單位首長或
負  責  人

通訊住址
    縣(市)     鄉鎮市      路街

    段      巷    弄      號

電話：(  )

傳真：(  )

連絡人 電話：(  )           行動電話：
主要產品或
營業項目(機
關學校免填)

產品生產地點

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
自  年  月  日起

至  年  月  日止

活動內容

申請使用項
目(機關團
體個人)

□ 邀請卡   □手提袋   □包裝紙    □文宣
□海報     □旗幟      □布條     □T-Shirt    □帽子     □
贈品     □其他

申請使用項
目(公司行
號)

□手提袋   □包裝紙   □文宣    □招牌   □海報
□旗幟     □布條     □公司製品  □戶外看版 □其他

申請使用
期    限

自  年  月  日起
至  年  月  日止

優良事蹟:

檢附資料: □設計草圖□立案登記證影本□消防資料□安全資料□衛生資料□其他相關資料
附件          (請依規定排序繳送相關資料附件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同意聲明
本單位申請鹿港 CI 之使用，經審查通過後將應用在本次所申請活動及使

用項目中，並遵守鹿港 CI 使用與管理辦法之規定，否則依規定撤銷使用資格
，或以商標法等相關規定處理。 
  此致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鹿港鎮公所
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(簽章)：

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月  日



申請設計樣圖: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:   年   月   日 
       
規格:   

設計原始檔/圖  


